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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04号

当事人：乌苏市风临坊丁丁黄焖鸡米饭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8P3JP7L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林路社区天津路卓越康城文泽苑
经营者：邓**
2025年4月9日，我局接到12315平台投诉单（编号：1654202002025040920138305），内容为：“本人于2025年4月9日在该店吃饭，花费58元，发现其店家店内广告牌宣称该黄焖鸡米饭具有益气通经、健脾养胃、强身健体等功效，诉求内容：赔偿损失，退赔费用”。2025年4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来到位于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林路社区天津路卓越康城文泽苑商铺的乌苏市风临坊丁丁黄焖鸡米饭店核实有关情况，该店正常营业，经营者邓**全程在现场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店右侧墙上检查发现一幅黄色广告宣传牌，广告内容含有：“风临坊，正宗黄焖鸡米饭，渊源传统香飘四溢，风临坊将各种配料精心研制后配以十多味名贵中药材再加上土豆和青菜，使口味更加纯正，更加爽口、营养均衡真正达到了油而不腻的效果，久食有益气通经、健脾养胃、强身健体之功效，加盟热线：4000-678-235，总公司网址：www.fenglinfang.com，风临坊管理咨询公司”字样。执法人员现场出示了投诉人提供的在该店消费的支付记录截图和广告宣传照片复印件各1份，经当事人确认投诉人提供的消费支付记录截图和广告宣传照片情况属实，是其店内张贴发布。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提供宣传功效的证明材料和资质，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当事人在店内发布黄焖鸡米饭广告宣传中使用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医疗用语，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5年4月17日立案，并指派巴德玛、刘鹏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5月24日调查终结。
经查明，2023年5月乌苏市风临坊丁丁黄焖鸡米饭店加盟风临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时，公司免费邮寄给当事人4张关于黄焖鸡的宣传牌，其中1张黄色宣传牌，内容为：“正宗黄焖鸡米饭，渊源传统香飘四溢，风临坊将各种配料精心研制后配以十多味名贵中药材再加上土豆和青菜，使口味更加纯正，更加爽口、营养均衡真正达到了油而不腻的效果，久食有益气通经、健脾养胃、强身健体之功效，加盟热线：4000-678-235，总公司网址：www.fenglinfang.com”。当事人在收到涉案广告宣传牌时未严格审查宣传内容，在其店内张贴发布。因该广告宣传牌是加盟公司免费邮寄给当事人，未产生广告费用。当事人在店内发布的黄焖鸡米饭广告用语中，含有疾病预防治疗的目的，构成在非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语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信息与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者姓名相符；
3、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核查涉案广告的事实及现场检查经过；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发布涉案广告的事实以及广告宣传、来源及广告费用情况；
5、现场拍摄照片1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2025年4月11日执法人员现场核实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发布涉案广告的事实；
6、12315平台投诉工单复印件1份及投诉人消费支付记录截图、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发布涉案广告的事实及案件来源；
7、当事人拆除涉案广告宣传牌照片1张，证明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6月27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39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 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态度端正，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在案发后主动拆除违法广告宣传牌，积极改正违法行为，并承诺今后守法经营。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二）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消除影响；
2、处1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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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7月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